
门源县对口援青资金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公示

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对口援青有关政策要求和 统

一安排部署，由县财政局牵头，会同县发改局、县扶贫开发局对

我县对口援青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，现将

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
一、专项检查治理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检查范围

县级分配、管理、使用对口援青资金的各相关单位。

（二）检查内容

本次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，对 2011-2019 年对口援青资金的

分配、使用、管理情况以及项目工程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重

点查处以下问题：

1、用于平衡地区预算；

2、超范围用于对口援青规划以外的项目；

3、未按项目合同及项目实施进度申领资金；

4、滞留、截留、挪用资金等问题；

5、超标准支出；

6、大额提现；

7、擅自调整、变更援青规划项目；

8、以各种名义套取或转移资金私设“小金库”；

9、其他违法违规问题。



二、工作时间和步骤

此次专项检查和治理分自查自纠、重点检查、处理整改三个

阶段进行。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。（方案下发之日起至 3 月底前）。各

单位按照统一要求，开展自查自纠，自查面达到 100%。

（二）重点检查阶段。（2020 年 4 月上旬至 5 月 10 日） 在

各单位自查自纠基础上，县支援帮扶资金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将抽调专业人员组成检查组，采取按各年度随机抽

查账册、项目工程资料和其他财务依据为主的方式，开展重点核

查。

（三）处理整改阶段。（2020 年 5 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） 各

单位要针对自查、重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问题清单和台账，

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，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、违纪责任人

员处理到位。重点检查按要求依法依规完成检查、审理处理、限

期整改等工作。同时，对 2019 年审计发现的有关问题认真完成整

改，并由整改单位上报整改结果及相关附件。

为了畅通治理渠道，欢迎知情人士以署名信、实名电话或面

谈方式提供“对口援青资金”相关问题线索。为切实保护提供线

索人士的合法权益，我们将对来信来电来访严格保密，县专项检

查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专人负责处理举报事宜，举报电



话或信件请直拨或寄至县支援帮扶资金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领导

小组办公室(县财政局财监股)，举报受理单位：县支援帮扶资金

专项检查和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(地点：县财政局财监股 )。

举报信件邮寄地址：门源县财政局财监股

邮 编：810900

举报电话：0970-86109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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